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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艾能聚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浙江艾能聚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能

聚”、“公司”）的保荐机构，负责艾能聚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 2025 年度持续

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保荐机构及时审阅了公司信息披露

文件。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则制度的情况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则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防范控股股东及

关联方占用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

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本

督导期内，艾能聚有效执行了规则

制度。 

3、募集资金使用监督情况 

保荐机构定期查阅公司募集资金账

户对账单，核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每半年度前往公司现场核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本督导期内，

艾能聚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相

关规定。 

4、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现场核查、

查阅资料等方式，督促公司规范运

作；本持续督导内，公司在规范运

作方面不存在重大违规。 

5、现场检查情况 

保荐机构开展了艾能聚 2025年度现

场核查，对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规、

经营财务状况是否存在重大风险、

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合规性等方面

进行了核查。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保荐机构对艾能聚募集资金使用相

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专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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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意见。 

7、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发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制权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购买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对外投资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配合保荐

工作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

解决措施 

1、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发行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9、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0、其他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一）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事项 

产业政策变化风险：公司所处的太阳能光伏行业系国家重点扶持领域，行业

的景气程度与政策扶持力度密切相关，对于产业政策的变化高度敏感。近年来，

在产业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光伏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光伏产业已成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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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产业之一。随着光伏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光伏发电成本逐

年下降，我国光伏行业已进入平价上网的无补贴时代,为积极推进平价上网项目

建设，严格规范补贴项目竞争配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先后发布系列指导

政策，调整光伏电价政策，可能对公司未来开发的光伏电站盈利情况带来不利影

响。2025 年 2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旨在“按照价格市场形成、责任

公平承担、区分存量增量、政策统筹协调的要求，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

革”，并要求各地要在 2025 年底前出台并实施具体方案。届时，对于增量项目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投产项目），因上网电量原则上需参与市场化交易，项目

的收益水平受到一定影响。未来，随着电力产业结构调整和电价市场化机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市场化交易电价的波动可能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三）北京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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